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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85_E8_B4_B8_E6_c28_33092.htm 单位和个人办理支付结

算，不准签发没有资金保证的票据或远期支票，套取银行信

用；不准签发、取得和转让没有真实交易和债权债务的票据

，套取银行和他人资金；不准无理拒绝付款，任意占用他人

资金；不准违反规定开立和使用帐户。 银行办理支付结算，

不准以任何理由压票、任意退票、截留挪用客户和他行资金

；不准无理拒绝支付应由银行支付的票据款项，不准受理无

理拒付、不扣少扣滞纳金；不准违章签发、承兑、贴现票据

，套取银行资金；不准签发空头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办理

空头汇款；不准在支付结算制度之外规定附加条件，影响汇

路畅通；不准违反规定为单位和个人开立帐户；不准拒绝受

理、代理他行正常结算业务；不准放弃对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违反结算纪律的制裁；不准逃避向人民银行转汇大额汇划款

项。 单位、个人和银行按照法定条件在票据上签章的，必须

按照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 单位签发商业汇票后，必

须承担保证该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 单位和个人签发支票

后，必须承担保证该支票付款的责任。 银行签发银行汇票、

银行本票后，即承担该票据付款的责任。 商业汇票的背书人

背书转让票据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票据承兑和付款责

任。 银行汇票、银行本票或支票的背书人背书转让票据后，

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票据付款的责任。 单位或银行承兑商

业汇票后，必须承担该票据付款的责任。 票据的保证人应当

与被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 变造票据除签章以外的



记载事项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

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

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 

持票人超过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的出

票人、商业汇票的承兑人，在持票人作出说明后，仍应当继

续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任；支票的出票人对持票人的追索，

仍应当承担清偿责任。 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重

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商业汇票的付款人在到

期前付款的，由付款人自行承担所产生的责任。 承兑人或者

付款人拒绝承兑或拒绝付款，未按规定出具拒绝证明或者出

具退票理由书的，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 持票人不

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

法证明丧失对其前手追索权的，承兑人或者付款人应对持票

人承担责任。 持票人因不获承兑或不获付款，对其前手行使

追索权时，票据的出票人、背书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

带责任。 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持票人及其前手未按《票据

法》规定期限将被拒绝事由书面通知其前手的，因延期通知

给其前手或者出票人造成损失的，由没有按照规定期限通知

的票据当事人，在票据金额内承担对该损失的赔偿责任。 票

据债务人在持票人不获付款或不获承兑时，应向持票人清偿

《票据法》规定的金额和费用。 单位和个人签发空头支票、

签章与预留银行签章不符或者支付密码错误的支票，应按照

《票据管理实施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承担行政

责任。 单位为票据的付款人，对见票即付或者到期的票据，

故意压票、拖延支付的，应按照《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

定承担行政责任。 持卡人必须妥善保管和正确使用其信用卡



，否则，应按规定承担因此造成的资金损失。 持卡人使用单

位卡发生透支的，由其单位承担透支金额的偿还和支付透支

利息的责任。持卡人使用个人卡附属卡发生透支的，由其主

卡持卡人承担透支金额的偿还和支付透支利息的责任；主卡

持卡人丧失偿还能力的，由其附属卡持卡人承担透支金额的

偿还和支付透支利息的责任。 持卡人办理挂失后，被冒用造

成的损失，有关责任人按照信用卡章程的规定承担责任。 持

卡人违反《支付结算办法》规定使用信用卡进行商品交易、

套取现金以及出租或转借信用卡的，应按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 单位卡持卡人违反《支付结算办法》规定，将基本存款帐

户以外的存款和销货款收入的款项转入其信用卡帐户的；个

人卡持卡人违反《支付结算办法》规定，将单位的款项转入

其信用卡帐户的，应按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特约单位受理信

用卡时，应当按照规定的操作程序办理，否则，由其承担因

此造成的资金损失。 发卡银行未按规定时间将止付名单发至

特约单位的，应由其承担因此造成的资金损失。 银行违反《

支付结算办法》规定，未经批准发行信用卡的；帮助持卡人

将其基本存款帐户以外的存款或其他款项转入单位卡帐户，

将单位的款项转人个人卡帐户的；违反规定帮助持卡人提取

现金的，应按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非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

机构、境外金融机构驻华代表机构违反规定，经营信用卡业

务的，应按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付款单位对收款单位托收的

款项逾期付款，应按照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付款单位变更开

户银行、帐户名称和帐号，未能及时通知收款单位，影响收

取款项的，应由付款单位承担逾期付款赔偿责任；付款单位

提出的无理拒绝付款，对收款单位重办的托收，应承担自第



一次托收承付期满日起逾期付款赔偿责任。 单位和个人办理

支付结算，未按照《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填写票据或结算

凭证或者填写有误，影响资金使用或造成资金损失；票据或

印章丢失，造成资金损失的，由其自行负责。 单位和个人违

反《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银行停止其使用有关支付结算

工具，因此造成的后果，由单位和个人自行负责。 付款单位

到期无款支付，逾期不退回托收承付有关单证的，应按规定

承担行政责任。 城乡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未经银行批准，擅

自办理托收承付结算的，应按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单位和个

人违反《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开立和使用帐户的，应按规定

承担行政责任。 对单位和个人承担行政责任的处罚，由中国

人民银行委托商业银行执行。 收款人或持票人委托的收款银

行的责任，限于收到付款人支付的款项后按照票据和结算凭

证上记载的事项将票据或结算凭证记载的金额转入收款人或

持票人帐户。 付款人委托的付款银行的责任，限于按照票据

和结算凭证上记载事项从付款人帐户支付金额。但托收承付

结算中的付款人开户银行，应按照托收承付结算方式有关规

定承担责任。 银行办理支付结算，因工作差错发生延误，影

响客户和他行资金使用的，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档次流

动资金贷款利率计付赔偿金。 银行违反规定故意压票、退票

、拖延支付，受理无理拒付、擅自拒付退票、有款不扣以及

不扣、少扣赔偿金，截留挪用结算资金，影响客户和他行资

金使用的，要按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因重大过失错付或被冒

领的，要负责资金赔偿。 银行违反《《支付结算办法》》规

定将支付结算的款项转入储蓄和信用卡帐户的，应按规定承

担行政责任。 银行违反规定签发空头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



办理空头汇款的，应按照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银行违反规定

故意压票、退票、拖延支付，受理无理拒付、擅自拒付退票

、有款不扣以及不扣、少扣赔偿金，截留、挪用结算资金的

，应按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银行未按规定通过人民银行办理

大额转汇的，应按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银行在结算制度之外

规定附加条件，影响汇路畅通的，应按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银行违反《银行帐户管理办法》开立和管理帐户的，应按规

定承担行政责任。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未经中国人民银行

批准，作为中介机构经营结算业务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开办银行汇票、银行本票、支票、信用卡业务的，应按

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票据业务中玩忽

职守，对违反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付款、保证或者贴现的

，应按照《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

责任。 违反《支付结算办法》规定擅自印制票据的，应按照

《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邮电部门在传

递票据、结算凭证和拍发电报中，因工作差错而发生积压、

丢失、错投、错拍、漏拍、重拍等，造成结算延误，影响单

位、个人和银行资金使用或造成资金损失的，由邮电部门负

责。 伪造、变造票据和结算凭证上的签章或其他记载事项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 有利用票据、信用卡、结

算凭证欺诈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情

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应按照规定承担行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